
大连仲裁委员会（大连国际仲裁院）制 DIAC-GSWS-2021-002

承 诺 书

申请人 与被申请人 之间的 纠纷，申请人承诺如下：

（一）申请人承诺申请仲裁提交的主体、证据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自愿承担其与原件不符而产生

的相应法律责任。

（二）申请人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如下：

1.申请人选择如下送达方式及地址，请：

2.送达材料范围：仲裁文件及证据材料（仲裁规则第 88 条规定的裁决书、调解书、决定书不适用

电子送达）。

申请人承诺贵委使用以上申请人确认的送达方式及送达给申请人的仲裁有关材料，视为已经送达

给申请人，如未能及时将变更送达方式或地址通知贵委，则视为已经送达。特此承诺。

（三）申请人承诺可通过如下方式送达被申请人：

为保证送达的有效性，申请人可提供多个送达地址，如个人惯常居住地、身份证载明地、单位注册

地、营业地等所知悉的全部地址，并自行承担提供上述地址所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增加的费用。

申请人（或代理人）： 年 月 日

当

事

人

姓名（名称） 联系电话

送达地址

电子送达
同意

手机号码（接收短信提醒）：

请选择具体的电子送达方式：

电子邮件、邮箱地址为：

传真、传真号码为：

不同意

代

理

人

姓名（名称） 联系电话

送达地址

电子送达
同意

手机号码（接收短信提醒）：

请选择具体的电子送达方式：

电子邮件、邮箱地址为：

传真、传真号码为：

不同意

被申请人 联系地址 电话


